
厦门泉州漳州龙岩莆田福州三明宁德南平安防资质安防工程企业设计
施工维护能力等级资质

产品名称 厦门泉州漳州龙岩莆田福州三明宁德南平安防资
质安防工程企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等级资质

公司名称 福建省鑫鼎汇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厦门思明区银河大厦1907；集美区软件园三期A0
1-803；泉州市丰泽区农机大厦602；龙岩新罗区
，漳州芗城区

联系电话 13306039715 15259245875

产品详情

厦门泉州漳州龙岩莆田福州三明宁德南平安防资质安防工程企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等级资质如何申报

安防工程企业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安防工程企业资质认定（以下称资质认定）工作，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安全技术防范工
程市场秩序，保障安全技术防范工程项目质量，促进企业能力的不断提高，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技术防范工程是指从事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施工、维护等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资质认定是指中国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以下称中国安防协会）依据本管理办法和资
质等级认定条件对从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企业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所进行的评价和认定。

第二章 工作机构

第四条 中国安防协会设立安防工程企业资质工作委员会（以下称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工作委员会），负
责协调、管理资质认定工作，对资质认定结果进行审定。

第五条 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工作委员会下设安防工程企业资质工作办公室（以下称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
）作为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资质认定工作。

第六条 安防工程企业资质评审机构（以下称评审机构）负责在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认定的范围内开展
资质评审工作，包括对资质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有效性及与资质等级认定条件的符合性等方面



进行独立审核，并出具评审报告。

评审机构及评审人员的管理办法由中国安防协会另行制定发布。

第七条 为确保评审机构的评审工作公平、公正，并提升评审工作质量，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可委托监
审机构对评审机构的评审过程进行监审，并出具监审报告。

第三章 资质设定

第八条 安防工程企业资质（以下称安防资质）是对企业从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综合能力和水平的客观
评价，安防资质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五个等级，其中特级最高。

安防资质等级认定条件由中国安防协会另行制定发布。

第四章 资质申请与认定

第九条 凡从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的企业，可根据中国安防协会发布的资质等级认定条件和自身能力水
平情况，自愿申请相应级别的资质认定。

第十条 资质认定根据评审与审定分离的原则，按照先由评审机构评审，再由中国安防协会审定的程序
进行。

第十一条 申请资质认定的企业（以下称申请企业）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

(二) 能够提供与资质等级认定条件相关的证明材料。

(三) 承诺并遵守行业公约，并认同本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 资质认定程序如下。

(一) 申请企业通过中国安防协会资质管理系统提交申报材料。

(二) 接收申报材料后，由评审机构组织实施文件评审并出具评审报告。

(三) 评审机构在出具同意意见的评审报告后，将申请企业的申报材料和评审报告提交至中国安防协会资
质办。

(四) 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审查申报材料和评审报告，并组织召开资质评审会。对通过评审会的申报企业
，由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录入协会网站证书查询系统。

(五) 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将资质评审会结果报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工作委员会审定，并向通过审定的企业
颁发资质证书。

第五章 资质证书管理

第十三条 资质证书有效期一年，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四条 在资质证书有效期期满前，持证企业应按时完成换证申报认定，未按时完成换证申报认定的
企业，其资质证书视为自动失效。



第十五条 持证企业资质证书记载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在变更发生后30日内，向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或
原评审机构提交资质证书变更申请材料，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核实无误后，换发资质证书。

第十六条 持证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应按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要求发布遗失声明后，向中国安防协会资
质办或原评审机构提交资质证书遗失补发申请，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核实无误后，补发资质证书。

第六章 监督管理及投诉、申诉和罚则

第十七条 资质认定工作接受上级部门的指导和监管，接受企业、用户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十八条 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可通过抽查及其他可行方式对评审机构的评审活动、监审机构的监审活
动进行监督检查，对企业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等进行核查。

第十九条 申请企业对中国安防协会的资质认定工作过程或认定结果存在异议的，可向上级部门申诉。
申请企业对评审机构、监审机构的资质认定工作过程或评审机构的评审结果存在异议的，可向中国安防
协会资质办投诉。

第二十条 申请企业或持证企业在资质新申报、换证申报、提交年度数据信息及资质证书变更等活动中
存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或不配合执行本管理办法等行为的，或存在涂改、伪造、租用、借用资质证书
等行为的，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暂停受理，或降级、暂停和撤销资质证书等
处罚。

第二十一条 评审机构及评审人员在评审活动中，监审机构及监审人员在监审活动中存在玩忽职守、营
私舞弊、索贿受贿、弄虚作假及侵害申请企业合法权益等行为的，中国安防协会资质办可视情节轻重予
以警告，暂停、降低和撤销评审或监审资格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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